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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申报书由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填写，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学生工作处。
2．填写申报书时，表中栏目空白不足的可加页，申报单位可自行调整申报书页面，请遵循整页设计原则。
3．请用四号宋体填写，A4纸双面打印。
4．签名处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5．项目组主要成员不超过12人，与本项目有关的成果不超过10项。
6．表中申报单位填写单位全称。



一、数据表
	项目名称
	

	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联系手机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项目组
主要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学历
	学位
	项目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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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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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取得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成果
（表格不够填写可增加，不超过10项）

	成果名称
	作者或负责人
	成果形式
	成果形成时间

	
	
	
	

	
	
	
	

	
	
	
	

	
	
	
	




二、实施方案
	1．本项目目标、内容（包括重点、难点分析）和拟解决的问题。
2．本项目主要特色及创新之处。
3．本项目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
4．本项目的经费预算。
（限4000字内）
       广东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格认定体系实施方案
项目目标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结合我省工作实际情况，建立广东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格认定体系，出台资格认定体系指导性文件，切实保证国家和我省制定的各项高等学校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充分合理的分配资助资源，促进教育公正公平，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项目内容
目前高校传统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格认定模式为：1、个人提交由当地民政部门盖章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2、班级内部组织民主评议；3、学院审核后完成认定工作；4、学生处复查学院认定过程及材料。
 该项目拟建立的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格认定模式将会在传统的认定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力求程序简便、广泛适用、准确性强、透明度高，突出认证模式的四个特点：即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既注重对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定性分析，又综合考虑量化评定结果；指标与程序结合，既注重评定指标的全面、科学，又注重评定程序的公正、公开；共性与个性结合，既注重规范统一的模型化评定，又注重个体差异的民主评议；质量与效率结合，既注重对评定结果的真实、准确，又注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的使用效率。具体做法如下：



































三、审核意见
	1．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2．专家评审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3．学生工作处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